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文件


新财社〔2018〕73号

关于拨付2018年城乡医保自治区财政
补助资金的通知
财政局：
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现拨付你地区（州、市）2018年城乡医保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      万元。
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请列入第21012款“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”中的2101202项“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”科目。严格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）规定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

附件：1.2018年城乡医保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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